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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已休完婚假的是否可以补足假期，正在休生育假的能否延长假期，今年已休完护理假的可否补
假，多子女是否能叠加育儿假假期等群众关心的婚假、生育假、护理假、育儿假热点问题，目前也有了明
确的答复。

●关于婚假规定适用问题

问题一：已经休完婚假了，
假期延长后可以补休吗？
答：可以。指导意见明确，

只要是在 2024 年 11 月 28 日
（含）之后办理结婚登记的，都
可以享受现行《条例》规定的婚
假假期；已休或正在休婚假的，

按现行《条例》规定的婚假假期
补足，休假职工应与用人单位
完善补假手续。
问题二：婚假可以分段休

或者分年度休吗？
答：可以分段、不能分年。

婚假原则上自结婚登记之日起

一年内休完。婚假不能一次性
休完的，经职工与用人单位双
方协商一致，也可以分段休。
问题三：再婚职工是否可

以休婚假？
答：可以。再婚职工适用

现行《条例》规定的婚假假期。

●关于生育假规定适用问题

问题四：正在休生育假的
可以延长假期吗？
答：可以。根据指导意见，

2025 年 11 月 28 日（含）之后生
育子女的，适用现行《条例》规
定的生育假假期。2025 年 11
月 28 日正在休生育假的，适用

现行《条例》规定的生育假假
期，休假职工应与用人单位完
善延长假期手续。
问题五：刚休完生育假的

可以补假吗？
答：不可以。2025年11月

28 日之前已经休完生育假的，

不再补假。
问题六：生育假可以分开

休吗？
答：不可以。根据指导意

见，生育假应当一次性休完，不
能分开休。

●关于护理假规定适用问题

问题七：正在休护理假的，
可以申请延长假期吗？
答：可以。根据指导意见，

2025 年 11 月 28 日（含）之后生
育 子 女 的 ，可 以 休 护 理 假 假
期。2025 年 11 月 28 日正在休
护理假的，适用现行《条例》规
定的护理假假期，休假职工应

与用人单位完善延长假期手
续。
问题八：今年已休完护理

假的可以补假吗？
答：不可以。根据指导意

见，2025年11月28日之前已经
休完护理假的，原则上不再补
假。

问题九：生育双胞胎可以
叠加休假时间吗？
答：不可以。根据指导意

见，护理假应当在女方生育假
期间休，原则上一次性休完。
生育双胞胎或多胞胎的，不叠
加计算护理假。

●关于育儿假规定适用问题

问题十：育儿假可以转到
下一周岁休吗？
答：不可以。根据指导意

见，育儿假按子女周岁计算，分
别在子女 0—1 周岁、1—2 周

岁、2—3周岁期间，夫妻可分别
休十天育儿假。每周岁内的育
儿假不能结转到下一周岁休。
问题十一：多子女可以叠

加育儿假假期吗？

答：不可以。有两个及以
上三周岁以下子女的，在一个
自然年度内不以子女数量叠加
计算育儿假假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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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休婚假能补吗？正在休生育假可否延长？多子女能否叠加育儿假假期？

终于定了！四川婚假最长25天

在婚假延长的呼

声，以及全国各地陆

续落地延长婚假政策

的现状之下，为促进

适龄婚育，缓解人口

负增长压力，并推动

建设婚育友好型社

会，11月26日，省十

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

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

关于修改《四川省人

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条例）的决

定；28日，四川省卫

生健康委员会、四川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联合印发《关于

<四川省人口与计划

生育条例>实施中有

关假期规定适用问题

的指导意见》。

据了解，今年 6

月，省委、省政府印发

方案，明确延长婚假、

生育假、护理假，按程

序修改条例。省人大

常委会、省政府高度

重视条例修正工作，

将其列入2025年立

法计划。11 月 25

日，省人大法制委员

会召开全体会议，对

条例修正草案进行了

审议和修改。

●《条例》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完善婚假。依法登记的夫妻享受婚假二十日，登记前参加婚前医学检查的，增加五
日。
（二）延长生育假。符合规定的夫妻，延长女方生育假九十日；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女方，经
申请同意还可再延长生育假三十日。
（三）延长男方护理假。将男方护理假由二十日延长至三十日，方便男方照护妻儿，共担责
任。
（四）完善婚育假期规定。子女三周岁以下的夫妻，每年享受十个工作日育儿假。婚假、生
育假、护理假、育儿假期间视为出勤，工资福利待遇不受影响。
（五）建立生育休假成本共担机制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多渠道资金，建立合
理的生育休假成本共担机制。
（六）完善婚育假期落实保障机制。用人单位不落实规定假期的，有关机关责令改正。


